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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4年起，我国对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实行延期征税政策，即EET模式。新政明确年金个人税前缴
费比例为4%，且与企业缴费及投资收益一并递延至领取环节，全额计税。本文通过对比年金个人所得税新旧政策，
进行仿真测算，分析政府的税收红利（宏观税额增量）和个人的边际税率（微观税负变动），指出EET型个税政策存
在导向性不明、激励性不足、优惠性不够三大问题，建议进一步明确年金概念，细分年金构成，优化计税方法，让延期

征税政策的激励作用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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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众所周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

保险制度包括三个层次：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层次的关系为：基本养老保险是

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基础，由国家依法强制实施，保障参

保人基本养老生活水平需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补充养老

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并列叠加在基本养老保险之

上，即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前提

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且不能欠费。底层之上的养老保险

制度，国家并不强制推行，一般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激励

和引导单位和个人参加，目的是满足个人不同水平的养

老目标需求。

补充养老保险，也称年金计划（以下简称“年金”），它

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两个制度安排。年金是指企事

业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

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年金计划一般采取个人账

户缴费积累模式，由单位和个人在退休前向年金个人账

户按一定比例进行缴费积累，在退休后一次性或分期领

取年金待遇。年金经过本金归集和投资积累，其构成主要

有三部分：一是单位缴入年金账户的本金部分，属于个人

的员工福利。二是个人缴入年金账户的本金部分，属于个

人自愿当期转至延期领取的工资。三是由本金产生的投

资收益，属于个人权益记录的资本利得。

二、年金税收政策回顾

1. 制度创设阶段（1991 ~ 1999）。此阶段，伴随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年金制度刚刚创设，还称为“补充养老

保险”。年金制度只对企业和个人险缴费、运营管理作了

框架性规定。税收政策未及时明确企业税前扣除标准，但

对职工个人领取的补充养老保险金，要求并入工资薪金

征收个人所得税（国税函［1999］615号）。
2. 制度转型阶段（2000 ~ 2003）。此阶段，《关于印发完

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
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企业年金的提法，替代补充养老保险

称谓。随后，《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号）对年金企业缴
费比例税前扣除予以确认，但个人所得税政策未见新政

出台。

3. 制度破冰阶段（2004 ~ 2010）。此阶段，企业年金规
章出台，开启了年金市场化之旅。税收政策随之跟进，国

税函［2009］694号文规定对企业缴费税前扣除标准由 4%
提高到5%。国税函［2009］694号文规定对进入年金个人账
户的企业和个人缴费征税，形成中国特色的TEE型税政。

4. 制度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此阶段，《社会保险
法》正式实施，明确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社保事业

发展的大方向。年金制度范围开始扩大至事业单位、非营

利组织，中小企业也可建立集合年金计划。税收政策发生

实质性改变，由TEE型转为EET型，比较契合国家鼓励补
充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政策导向，成为推动年金制度普

及的新引擎。

三、年金EET型个税负担分析
年金个税负担分析围绕税制核心三要素（纳税人、课

税对象、税率）展开，既测算年金个税的绝对数额，也考察

年金适用边际税率的变动。

1. 税制要素分析。
（1）年金纳税人。按照收付实现制，无论是年金的缴

费、年金的收益，还是年金的领取，归属年金个人账户内

的权益，其所有人为年金个税的纳税人。

（2）年金课税对象。年金由三部分构成：个人缴纳的

企业年金EET型延税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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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单位缴纳的本金；本金的投资收益。按税目分类：个

人缴纳的本金属于工资薪金税目中的工资所得；单位缴

纳的本金属于工资薪金税目中的员工福利所得；本金的

投资收益属于股息利息红利税目中的股息红利所得。按

税基核算范围分类：①个人缴纳的本金属于当期转至延
期的工资所得，即便不转延期也应纳税，应计入工资薪金

税基核算范围。②单位缴纳的本金属于单位延期员工福
利，且以应对员工退休后远期老年风险为目的而给予的

权益，税法对单位缴费部分不征企业所得税，故对个人亦

应免征个人所得税，此部分不应计入工资薪金税基核算

范围。③本金的投资收益应计入股息利息红利税基核算
范围，但要区分哪些投资收益是免税的国债利息，哪些收

益是免税的储蓄存款利息，哪些是免税的转让上市公司

股票所得。

（3）税率。个税工资薪金所得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
股息利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单一比例税率。

2. 税收优惠类型分析。税收优惠是指政府根据一定
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对特定的课税

对象、纳税人或地区给予的税收激励和照顾措施，是政府

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形式包括：减税、免税、免征

额、退税、税式支出、投资抵免、税前还贷、优惠税率、加速

折旧、亏损结转抵补和延期纳税等。

针对年金给予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方面，

对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给予减免税和延期纳税优惠。

（1）免税。免税是指按照法律、法规对纳税人或课税
对象免予征税，以减轻其税收负担的规定。针对年金的免

税政策主要体现为单位缴费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免征

对象是单位，而非个人。一般通过税前扣除的方式，将单

位缴费部分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比如，《企业所得税法》

规定：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年金缴费，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

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2）减税。减税是指按照法律、法规对纳税人或课税

对象减征一部分应纳税款，以减轻其税收负担的规定。针

对年金的减税政策主要通过对税基的一定比例减算方式

来实现。比如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
（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暂减按 25%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

（3）延税。延期纳税是指允许纳税人将应纳税款的部
分或全部税款的缴纳期限延期或分期，从而减轻纳税人

当期负担。作为税收优惠政策之一，延期征税一直被认为

是激励年金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年金延期征税的好处

在于激励个人进行养老储蓄，避免退休前因应税所得过

多而导致税负过重问题，熨平不同财务生命周期阶段所

得不同带来的税负畸轻畸重问题。

个人延期缴纳本期税收并不能减少个人纳税相对总

额，但等于得到了一笔无息贷款，可以增长个人本期现金

流量，使个人在本期有更多的资金扩展流动资本，用于资

本投资；如果存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延期纳税还可以

更有利于个人取得财务收益。延期纳税运用的是相对节

税原理，一定时期的纳税绝对额并不减少，是利用货币时

间价值节减税收。

3. 年金 EET型个税负担分析。依据 EET型新政与
TEE型原政之规定，参照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设定参数，建立模型，仿真测算，对比分析税政变化之后，

年金个人所得税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总额的增量——税收

红利（绝对数），以及年金个人所得税给职工带来的税收

负担的增幅——边际税率（相对数）。

（1）税收红利。基于财务生命周期理论和税式支出原
理，年金税收红利的含义为：个人退休后年金延期应纳税

额折现至工作期冲抵应纳税额后的增量税额，即基于年

金缴费与年金领取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激励青年人

进行年金储蓄，将工作期应纳税额延迟至退休期缴纳，政

府将应纳税额货币时间价值让渡给年金基金累积。因此，

年金延期征税政策在工作期构成政府的税式支出，通过

实施积极的年金公共治理政策，在退休期对年金征税则

可能给政府带来税收红利。从职工角度看，税收红利则表

示EET型新政较TEE型原政增加的税收负担额度。

缴
费
环
节

投
资
运
营
环
节

领
取
环
节

年金税收EET型新政
（财税［2013］103号）

对单位根据国家有关
政策规定为职工支付
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
金缴费，在计入个人
账户时，个人暂不缴
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规定缴付的年金个
人缴费部分，在不超
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
基数的 4%标准内的
部分，暂从个人当期
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

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分
配计入个人账户时，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
税。

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
退休年龄领取的企业
年金或职业年金，全
额按照“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适用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

年金税收TEE型原政
（国税函［2009］694号）

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不
得在个人当月工资、薪金计算
个人所得税时扣除。
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计入个人
账户的部分是个人因任职或受
雇而取得的所得，属于个人所
得税应税收入，在计入个人账
户时，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
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
合并），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
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并由企
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

无

无

表 1 年金EET型与TEE型税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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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算方法上，根据净现值法的计算原理，将政府在

年金领取环节延期征收的税额折现当期，逐年冲减缴费

环节当期免税额，得出的净现值大于 0即为税收红利，相
反则为税式支出。

以Te表示年度税收红利，i表示年份（i=1，2，3……
n），n表示储蓄年限。按现值法复利计算，则第 i年的税收
红利为当年少收的税款减去以后各年补回该笔税款的现

值之和：

Tei=（Ei-E）-∑Tix
1

（1 + r）x - 1

式中：Ei为EET模式下第 i年个人所得税额，E为TEE
模式下年个人所得税额，Tix为第x年补收的第 i年少收的
税款，x 为补收税款的年份（x=n + 1），r 为年利率。

1
（1 + r）x - 1为贴现系数。

运用上述公式估算年金税收红利，敏感因素在于选

择适当的利率或贴现率。

以上测算基于以下假定：

（1）2015年为缴费环节起始年，缴费投资积累期分别
为3年、10年、20年、25年，对应的2018年、2025年、2035年
和2040年为待遇领取阶段起始年。
（2）年金缴费基数单位和个人相同，参考北京市2013

年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设定，社会平均 62 676元/年，
最低 25 068元/年，最高 188 028元/年。以后按 5%的增长
率预计2014 ~ 2040年的年金缴费基数。
（3）年金的单位费率，按照财税［2009］27号文规定为

5%。
（4）年金的个人费率，按照财税［2013］103号文规定

为4%。
（5）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前社会保险（参照北京市标

准，基本养老保险 8%，基本医疗保险 2%，失业保险 0.2%）
及住房公积金（12%）扣除率按最低标准设定为22.2%。
（6）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为 3 500

元/月，并假定2040年前不变，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7）年金个人账户年收益率设定为5%，退休后养老金

权益折算贴现率设定为5%。
（8）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年金

可一次性领取，可按月分期领取。

（9）年金一次性领取的，按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全额
计税。

（10）年金分期领取的，领取期假定为 197个月，年金
额度基于5%的贴现率及等额分期领取方式折算每期领取
额，全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税（不考虑费用扣除标准

3 500元/月）。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按现行EET型年金税政，退休后

一次性领取年金，政府将获得大额税收红利，税收红利与

缴费投资积累期和缴费基数呈完全正相关态势。退休后

按197个月领取年金，政府将从中低缴费基数者处获得税
收红利，即政府通过年金延税政策，不仅有效激励单位和

个人参加年金计划，而且得益于年金投资收益“雪球效

应”，不仅应征税收的绝对额未受损失，还能获得增额税

收红利。

年金延期征税政策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但不容忽

视的问题是：政府将从高缴费基数者处获得负的税收红

利。税收红利为负说明新政较原政导致高缴费基

数者个税负担下降，形成制度避税的客观实际。

因此，针对EET型新政出现的弊端，需从相对公
平的角度，优化EET型新政的计税方法，使多数
年金计划参与者都能获得延迟纳税的好处。

（2）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指应纳税额的增

量与税基的增量之比，即：边际税率=△税额△税基 。
税收理论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越高，纳

税人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就越少，从而产生某种收入替代

效应。如当工作边际收入减少时，人们就会以闲暇时间去

替代部分工作时间，从而妨碍了人们努力工作。同理，年

金EET型税政的边际税率过高，就会使年金边际待遇水
平下降，职工就可能选择其他边际税率低的养老金储存

方式，以规避由此带来的额外负担。

以上测算表明：退休后一次性领取年金的边际税率

处于10% ~ 45%之间，最高边际税率足以使职工对一次性
领取年金方式望而却步。而退休后按197个月领取年金的
边际税率在 3% ~ 20%之间，较为适度，有利于引导职工选
择按固定期限领取年金。

缴费
投资
积累
期

3年

10年

20年

25年

一次性领取

缴费基数

最低

573.7

7 966.5

40 795.4

72 895.4

平均

3 706.0

27 447.3

117 310.6

192 709.0

最高

12 256.8

78 147.7

335 790.1

476 709.2

按197个月领取

缴费基数

最低

104.9

4 64.8

1 445.0

2 093.3

平均

203.9

485.1

5 998.4

15 501.3

最高

-1 438.8

-5 680.9

34 907.2

103 543.8

表 2 税收红利分析 单位：元

缴费
投资
积累期

3年

10年

20年

25年

一次性领取

缴费基数

最低

10%

25%

45%

45%

平均

25%

45%

45%

45%

最高

35%

45%

45%

45%

按197个月领取

缴费基数

最低

3%

3%

3%

3%

平均

3%

3%

10%

20%

最高

3%

10%

10%

20%

表 3 边际税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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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金EET型税政问题
1. 导向性不明。对个人退休后一次性领取年金的，财

税［2013］103号《关于企业年金 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除特殊原因（出国定居和遗产继

承）外，不允许采取分摊的方法，而是就其一次性领取的

总额，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税。

这种一刀切的规定，虽然对个人选择按固定周期领

取年金的导向性很强，但对如下两种领取方式的政策导

向却很不明确：①政策生效日（2014年 1月1日）之前退休
按月（季或年）方式领取年金的；②政策生效日（2014年 1
月 1日）之后短期（1 ~ 6个月）内退休一次性领取年金的。
由于新税政未细分制度老人和制度中人，未设置计税方

法适用缓冲期，强制一刀切的计税方法存在导向性不明

的弊端。

2. 激励性不足。年金EET型税优政策对低收入职工
整体税负产生不利影响，退休后年金税收负担不降反升，

导致延期征税的激励效应不明显。低收入职工因缴费环

节当期应税工资薪金低于法定费用扣除标准 3 500元/
月，不纳个人所得税。故原TEE型税政下，其实际税收负
担为零。

但在EET型新政下，领取环节年金全额适用七级超
额累进税率计税，税负至少为3%。新政对低收入职工这种
税负不降反升的问题，使优惠的激励作用不足，甚至低收

入职工宁愿适用原TEE型税政，以规避新政领取环节的
个税负担。

3. 优惠力度不够。现行EET型税政对缴费环节的税
前扣除优惠效果明显，但在领取环节征税时，既未允许扣

除缴费环节个人未用尽的生计费标准，又不允许扣除退

休后未用尽的生计费标准（基本养老金<生计费标准），而
是全额计税，致使优惠程度大打折扣，力度明显不够。

财税［2013］103号《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个人达到国家规定

的退休年龄，按月领取的年金，全额按照‘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这表明EET型税
收优惠政策在退休后对年金是全额计算，不允许扣除任

何费用，直接适用工资薪金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税。

五、政策优化建议

1. 在年金缴费环节，建立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使
用情况的权益记录。《个人所得税法》赋予纳税人的工资

薪金费用扣除 3500元/月的标准，是纳税人的法定权益。
当期费用扣除标准未用完时，税务机关应为纳税人建立

权益记录。特别是在延期征税的情形下，更应允许纳税人

未来获得延期工薪收入时，补扣当期法定未用完的费用

扣除标准，以体现税法的严肃性。

特别对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的低收入年金缴费者，其
当月工资薪金未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部分，

应允许在其退休后领取年金时予以补扣。具体征管方式，

可通过年金计划账户管理人，记录缴费者的费用扣除标

准使用情况的权益记录。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没有技术

障碍。

2. 在年金领取环节，改全额计税为差额计税，允许扣
除生计费用。现行税政对退休后的年金收入全额计税，不

得有任何扣除，这种一刀切的算法有待商榷。结合退休前

未用完的费用扣除标准的权益记录，也应改全额计税为

差额计税，更不用说退休时生计费与缴费时扣除标准的

差异了。具体差额计税方式有三种：

方式一：允许扣除退休时费用扣除标准。例：应纳税

所得额=年金月收入-3 500。
方式二：费用扣除标准高于基本养老金的部分，允许

从年金收入中扣除。例：应纳税所得额=年金月收入-
（3 500-月基本养老金）。

方式三：缴费时未用完的费用扣除标准，依据账户管

理人的权益记录，允许从企业缴费中补扣。

例：月工资薪金 4 000元，三险一金扣除率20%，年金
个人缴费率 4%，企业同基数按 5%缴费。可补扣企业缴费
的费用扣除标准=3 500-4 000×（1-20%-4%）=3 500-
3 040=460。企业缴费部分=4 000×5%=200。企业缴费与
未用完费用扣除标准，按孰低原则扣除。领取时，应纳税

所得额=年金月收入-200。
3. 在年金领取环节，区分年金构成按不同税目计征

个税。考虑年金构成区别征税，对单位和个人年金缴费本

金部分按工资薪金税目计税，并应考虑扣除生计费用。

对年金缴费本金投资产生的收益部分，应区分投资

收益类别，根据年金基金投资种类和数量限制规定，分别

适用不同税目计税：①投资国债的利息收入，免税。②储
蓄存款的利息收入，免税。③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免
税。④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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